
97 數乙關於實數概念的考題 

 

我向來比較喜歡『數乙』的考題。這裡說的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考中心）指

定科目考試（大學指考）的一個考試科目：數學乙。雖然新的大學入學制度（包

括考招分離和多元入學）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大學指考仍然被許多人認為是大

學聯考的繼續，使得它的考題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指標性。所有大考中心舉辦的

考試學科當中，只有數學舉辦兩種考試：數學甲和數學乙。 

傳統上，理工類的大學科系採計數學甲的成績，而商管法類的大學科系採計

數學乙的成績。至於文史藝術類，在制度設計的理想上，可以不採計指考的數學

成績，而採計學科能力測驗（學測）的數學成績，或者僅設定學測數學成績的門

檻。因為學測的考試範圍只涵蓋高中前兩年，僅採計學測的可能性，使得一部份

學生可以在高三不選修數學，減輕了他們的學習負擔。延後到 99 年實施的 98

高中數學課程綱要，特別呼應了施行這個制度的可能性，較大幅度地重新規劃了

高中前兩年的數學課程，使得它更恰當地符合所有高中學生在數學基礎方面的共

同需求。 

我耳聞別人推測，對於數學與資訊能力的需求越來越高的財務金融類科系，

雖然屬於商或管理學院，現在已經招收了許多所謂跨組的考生，將來可能直接宣

布採計數甲成績，而非數乙。其實，現在的組別分類，歷經半個世紀的學科演化，

也許該開始調整了。在大學裡任教，也逐漸感到，通常歸類在理學院的化學系和

生命科學系，似乎不必跟其他理工學生學習同一種的微積分。用一個學系所屬的

學院來決定它的修課內容，就好像種姓制度一樣缺乏說服力。不過，最後的決策

仍依賴於這些科系的現任教師們，是否願意投入一些時間來考慮大學部學生的教

育問題。 

順便一提：最近有種意見，認為英文也應該舉辦兩種版本的考試。主要原因

是英文科考試成績近年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化趨勢，使得設計一份具有鑑別度的英

文考卷越來越困難。因為缺乏經驗與資訊，我實在不應該對這個英文考試的議題

有何意見，但是忍不住想要問：為什麼不用全民英檢的成績就好了？英檢的費用

高於指考，沒錯，但這是一個有好幾種方法可以解決的技術性問題。 

相對來說，數乙的考題有很多奇妙的創意，比較活潑有趣，比較接近生活經

驗，而數甲的考題很……數甲。絕不是說數甲的題目比較沒創意，而是，它總是

很專業、很嚴肅。我特別喜歡今年數乙的第 7 題。這是個多選題，題目是 

請問對於下列哪些選項，可以找到實數 a，使得選項裡面所有的數都

同時滿足一元二次不等式 02)2(2 <−−+ axax ？ 

(1) -1, 0 

(2) 1, 2, 3, … 

(3) 3− , 4− , 5− , … 

(4) 97, 2008 



(5) π− , π  

再度順便一提：我很不同意大考中心的數學排版。所有未知數符號或數字

之間，只用（英文的）逗點符號隔開，在逗點後面應該有空格，考卷上幾乎全部

漏了這些空格。逗點、句點和驚嘆號、問號等（英文的）標點符號之後，必定要

有空格，我很納悶為什麼有這麼多學生似乎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基本規則？我們的

英文老師都沒留意這個小小的細節嗎？我發現平均每個星期我都要重複跟三個

不同的學生說這個規則。而大考中心是一個舉辦全國性評量的單位，更不應該犯

這種基本的排版錯誤。少了空格之後，選項 (4) 的兩個數（其實就是今年的西

元和民國年份）看起來像一個數：九十七萬兩千零八。想必是我多慮了，應該沒

有考生產生這種困擾。 

這個問題頗需要語文能力。我讀了三遍，又從答案來推測，才明白了題目。

以前沒見過這種題目，也沒見過這種提問的方式，感到很有趣。看懂題目之後，

就知道要決定所問不等式的解區間。學生只要不慌張，就該知道求解二次不等式

的基本動作就是先做因式分解。這個題目顯然不想在這方面為難學生，其因式分

解是顯而易見的，用國中二年級學生都會做的交叉相乘法得到 0))(2( <−+ axx 。 

所以滿足不等式的數介於 2− 和 a 之間，不含兩端點，這是第一關。題目的選項

設計得很好，過了第一關的人想必已經會選 (1)，得 1.6 分。 

解此題的第二關則需要理解，此時並不知道 2−<a 還是 2−>a ，所以滿足

不等式的數應該是從 2− 到 a 之間，或者是從 a 到 2− 之間，不含兩端點。所以

選項 (4) 裡面的所有數也都可以同時滿足對某個 a 所寫成的不等式，例如取

3000=a 即為一例。而選項 (5) 則不能同時滿足任一個 a 所寫成的不等式，因為

π 大約是 3.14（高中生必須知道這個數據），若 4>a 則π 會在解區間裡，但是 π−
就不在裡面（因為 2−<− π ）；同理，若 4−<a 則 π− 會在解區間裡，但是π 就

不在裡面（因為 2−>π ）。所以π 和 π− 不能『同時』在解區間裡，也就是不能

『同時』滿足不等式。所以選項 (4) 和 (5) 可以從正反兩面來測試考生是否過

了第二關。通過者可以再得 1.6 分。 

這個題目的第三關是對於『實數』的一個基本觀念：無限大不是實數。如

果沒有經過細心地教導，學生在學會處理無窮等比級數或某些微積分課題之後，

會被攪糊塗了，誤以為 ∞ （無限大符號）是一個可以像數一樣使用的符號。萬

一有這種錯誤概念，就會以為選項 (2) 裡面的數都滿足當 ∞=a  時的不等式，

而選項 (3) 裡面的數都滿足當 −∞=a  時的不等式。這就是選項 (2) 和 (3) 的

『誘答力』之所在，而且它們還有『診斷迷思概念』的效用。每錯選一項，就會

被扣 1.6 分，兩項都誤選，就抵銷了通過前兩關所得的分數。 

在數學書寫中，我們的確會寫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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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種式子。但是，

教師應該向初學者強調：『這並不是等式，這裡的＝也不是等於』。此處的等號是

被「借用」來表達『發散到無限大』的符號，圖個方便而已。前面那條式子的口

語表達，應該是『調和級數發散到無限大』。調和級數是發散的，所以即使式子



裡有一個等號，並不是說它的極限等於 ∞ ：其實它的極限是不存在的。無限大

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對象，它表示某個操作的過程會產生沒有上界的結果。這是個

極為精微而基礎的概念，卻非常難測驗學生的理解，它可能在課堂中長期地被忽

略。 

以上是我非常喜歡這個題目的原因。也希望這一道題目，可以引起中學教

師注意這個觀念，並且謹慎處理關於「無限大」的溝通方式。例如，在口語溝通

上，不要說『等於無限大』這種話，而要說『發散到無限大』。 


